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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岗位名称 岗位责任

科室间职责

边界事项
备注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贯彻执行金融工

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配合落实审慎监

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

基本制度，参与起草

相关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草案。拟订全

区金融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并组织实施，提

出改善金融发展环

境，促进金融业发展

的建议。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

订全区金融人才队伍

建设规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全区金融业

发展绩效考核。

三、在职责范围内负

责本单位、本行业领

（一）负责局机关文电、会

务、督查、机要、保密、档

案、值班、安全以及财务、

国有资产管理等日常运转

工作，负责局机关机构编

制、人事管理、社会保障、

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等工作。

（二）承担局机关信息化和

地方金融综合监管服务平

台相关建设工作。

（三）组织指导全区地方金

融系统队伍建设和教育培

训工作。

（四）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

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政策并组织实施。

（五）承担综合性文稿起

草、金融业务宣传、政府信

息和政务公开、建议提案办

1.负责机关文电办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

2.负责会务办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

3.负责督察督办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3）

4 负责机关机要保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4）

5.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5）

6 负责应急值班和安全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6）

7.负责财务管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7）

8.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8）

9.负责机构编制、组织人事和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流程

和规范见附件 1：1.9）

10、组织指导全区地方金融系统队伍建设和教育培训工作。（流

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0）

11.负责综合性文稿起草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1）

12.组织金融业务宣传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2）

13.负责政府信息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3）

14.政务公开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4）

15.负责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5）

16.机关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

1.16）

正职岗位

1、主持科

室全面工

作

2、承担科

室工作任

务第 1-27

项

3、承担领

导交办的

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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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本岗位

为事业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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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信访稳定、党

建、人才、统计等工

作。

理工作。

（六）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查工作。承担行

政复议、行政应诉及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

（七）负责推进本系统职能

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组织编制系统内权责

清单，推进政府服务标准

化。

（八）负责行政许可事项的

受理、办理和组织协调工

作。（根据权责清单，我单

位行政许可事项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展互助业务，具

体由金融证券科负责）

（九）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

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信访稳定、

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17.承担行政复议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7）

18.承担行政应诉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8）

19.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19）

20.组织开展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流程和规范

见附件 1：1.20）

21.组织编制系统权责清单。（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1）

22.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2）

23.负责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

1.23）

24.组织生活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4）

25.负责党员管理事项。（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5）

26.负责群团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6）

27.负责信访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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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证券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岗位名称 岗位责任

科室间职责

边界事项
备注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

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

央统一规则和省、市、区部

署要求，履行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职责，承担地方金融业

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

职能。协调、配合上级驻川

金融监管机构对全区各类

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负责对

地方金融组织和相关金融

活动实施监管。负责推进地

方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

信息共享。

二、负责联系协调驻川金融

（一）负责联系协调驻川金融机构，做好

相关服务工作。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重大事

项的指导、协调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

区属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

（二）指导、协调、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

革发展，协调有关部门推动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的规范发展。

（三）负责全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

设，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防范化解地方金融

风险，处理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和重大事

件。

（四）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工作，承担地方金融领域信访维

稳工作。负责健全全区风险监测预警和早

1.组织开展全区银行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考

核评价。（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

2.推进全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工作，协调推

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规范发展。（流程和规范

见附件 1：2.2)

3.负责全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建设工作。

（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3）

4.防范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工作。（流程和规范见

附件 1：2.4）

5.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5）

6.负责配合部门单位，做好涉非法集资信访维稳

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6)

7.负责全区风险监测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正职岗位

承担科室

工作任务

的第 1-15

项职责

无

本岗位

为事业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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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重大事

项的指导、协调工作，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区属金融机

构的管理工作。指导、协调、

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发

展，协调有关部门推动新型

农村金融机构的规范发展。

三、拟订全区多层次资本市

场培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

措施。推动全区企业改制、

后备资源培育以及挂牌、上

市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

到的重大问题。协助省证券

监管部门做好对全区上市

公司日常监管和规范发展

工作；指导协调上市公司开

展配股、增发等再融资工

作，规范并购重组、股权交

易等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做

好全区政府及企业债券相

关工作、私募投资管理机构

期干预机制，推动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

任。

（五）承担区打击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六）拟订全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融资

机构、典当行、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融

资担保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

务、交易场所开展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现

货与期货之间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行业

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

（七）指导协调民间融资行业规范发展，

承担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公司、融资担保

公司、具有金融属性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

的监督管理工作以及全区网络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的机构监管工作，对民间融资机

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民间融资登记

服务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对依法开展信用

互助业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指导和

监管，对有关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

（八）配合做好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的监

管工作。贯彻执行金融工作法律法规和方

1：2.7）

8.负责区打击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日常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8）

9.拟订全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融资机构以及典

当行、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9)

10.拟定全区融资担保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信

用互助业务、交易场所开展权益类交易或者介于

现货与期货之间大宗商品交易业务的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策事项（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0）

11.指导协调我区民间融资行业规范发展工作

（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1）

12.承担全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

公司、商业保理公司、投资公司的监督管理统计

分析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2)

13.承担全区融资担保机构、具有金融属性的地

方各类交易场所、全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民间融资机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全区农民

专业合作社信用互助业务的监管统计工作。（流

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3）

14.配合做好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监管工作。（流

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4）

副职岗位

承担科室

工作任务

的第

16-20 项

职责

本岗位

目前无

工作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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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参与区级股权引

导发展基金的管理和协调

工作。协调做好原淄博证券

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关闭后

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

四、负责全区融资担保公

司、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

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区交易

场所开展权益类交易或者

介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大

宗商品交易业务的监督管

理。负责全区民间融资机构

开展民间资本管理业务和

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业务的

监督管理。负责全区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机构监

管。

五、负责全区投资公司、开

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具有

金融属性的地方各类交易

场所的监督管理

针政策，配合落实审慎监管和金融消费者

保护基本制度。

（九）拟订全区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改

革和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全区企业改

制、后备资源培育以及挂牌、上市工作，

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十）协助省证券监管部门做好对全区上

市公司日常监管和规范发展工作；指导协

调上市公司开展配股、增发等再融资工

作，规范并购重组、股权交易等行为。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区政府及企业债券

相关工作、私募投资管理机构监管工作，

参与区级股权引导发展基金的管理和协

调工作。

（十一）协调做好原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

价系统关闭后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

15.负责配合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流程和

规范见附件 1：2.15)

16.调度分析全区资本市场运行情况，提出有关

政策建议。（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16)

17.协调推动全区企业改制和上市挂牌工作。（工

作流程和工作规范见附件 1：2.17)

18.资本市场及相关业务监管。（工作流程和工作

规范见附件 1：2.18)

19.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股权投资引导机构、私募

投资管理机构协调服务工作。（工作流程和工作

规范见附件 1：2.19)

20.做好驻川证券、期货机构的协调服务以及重

大事项的指导、协调工作。（流程和规范见附件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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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协调有关部门

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处理地方金融突发事件和

重大事件。协调有关部门依

法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工作。负责健全全区金融

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

机制，推动落实属地风险处

置责任。

7、承担区打击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

组的日常工作，承担金融改

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等工

作。

8、完成区委、区政府

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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